
校董會的職責-學校財務

校董會在財務管理方面的要點：
(1) 確保善用資源

(2) 審批財務預算

(3) 確保學校訂定內部財務監管制度

(4) 提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

(5) 確保學校設有防貪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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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董會的角色：
領導學校發展、釐定學校政策、監察學校表現



(1) 確保善用資源

確保所有收入(資助、學費、捐款等)只可用作營辦參加幼
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，不得作任何其他用途；不得以任
何形式，把任何收入或任何形式的財產轉讓予任何人士，
包括所屬辦學團體、校董會成員、有關連人士、機構團體
或其他機構。

確保計劃的資助不會用於任何不屬於本地非牟利幼稚園教
育範疇的活動，例如：非本地課程班級、幼兒中心服務、
收費的興趣小組等。

計劃
資助 本地幼稚園課程分部

非本地幼稚園課程分部

幼兒中心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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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確保善用資源(續)

 確保學校所獲得的各項特定資助，用於指定用途或適
用範圍，不得作其他用途，亦不得互相補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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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資助

租金資助計劃

差餉及地租

校舍維修資助

炊事員資助

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

代課教師津貼

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……

參考:《幼稚園行政手冊》

第4章學校財務
4.1 學校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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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收入來源：

1. 計劃下的各項資助

(特定用途的一筆過津貼，例如：搬遷津貼、推廣中華文化
及藝術津貼、「智慧幼稚園」津貼)



學費
任何調整或新增收費必須事先獲得教育局書面批准。

報名費

註冊費

籌款活動

商業活動
 不得從售賣課本獲取任何利潤

 售賣教育用品和提供收費服務(如有)所得的利潤，

不得超過向供應商購貨成本的 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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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收入來源：
2. 學校經費



(2) 審批財務預算

 監督規劃及制訂財務預算的過程，審批財務預算。

 定期監察開支與預算是否相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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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帳目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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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訂定內部財務監管制度

根據《教育規例》第64條，每間學校的管理當局均須

a.備存適當的帳目；

b.在任何合理的時間內，提供帳目及與帳目有關的任何
憑單予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或任何督學查閱；及

c.保留帳目及憑單不少於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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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訂定內部財務監管制度(續)

 有效的會計制度有助減少疏忽，並確保幼稚園教
育計劃資助得到妥善運用。

學校須因應本身的情況，制定學校的會計及內部
監控制度，以確保

 會計制度有效運作

 學校的管理符合有關條例和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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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財務監管(一些例子)

 會計職務的分配：例如，應盡可能將計算、查核和記錄幼稚園
應收或應付款項的職務，和收取或發放這些款項的職務分由不
同的員工執行，以減低出現人為故意操控或錯誤的可能性。

 銀行帳戶的使用和支票簽署：例如，幼稚園須持有與幼稚園名
稱相符的銀行帳戶。此帳戶的任何支出須由兩名或以上獲校董
會委任的授權人聯名批核或簽署。

 帳目及文件紀錄：幼稚園應就個別津貼擬備獨立的分類帳目，
以匯報所有收入和支出。

10



 收入的處理：例如，所有幼稚園收入均須存入以幼稚園名義開
設的銀行帳戶內。幼稚園在收到款項後，應盡速存入銀行。

 付款的安排：例如，付款前，查核人員應確保有關物品或服務
已經收訖或已屆預先付款期限、校方證明滿意物品/服務的質
量、校方已經批核付款，以及發票上所列的款項先前從未繳
付。應盡量避免預先付款。

 捐贈收入：幼稚園接受利益和捐贈，必須經校董會批准。幼稚
園接受的任何捐贈只可用作學校和教育用途，並應在經審核帳
目內的有關報表/附註中填報捐款。

11 內部財務監管(一些例子)



幼稚園資產及其他貴重物品的保管：例如，

 幼稚園應備存及適時更新「固定資產登記冊」，並分別獨立記錄「幼
稚園計劃帳」、「學校帳」及一筆過啟動津貼下的固定資產項目。

 「幼稚園計劃帳」下的固定資產會被視為政府財產。一般而言，如幼
稚園需要註銷記錄在「幼稚園計劃帳」下的固定資產，必須取得校監
的批准。

 幼稚園亦應定期(不少於每年一次)盤點各項固定資產，並將檢查結果
及紀錄妥善保留。如檢查時發覺數量與紀錄有所不符，則應進行調查
並向校董會報告。

12 內部財務監管(一些例子)



採購活動：

 幼稚園須按照教育局發出的<<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>>，確保採購過程妥
善進行及具問責性，並設有監察及制衡措施，以防止貪污舞弊。

 幼稚園不得容許其校董和職員向任何人士或公司(包括供應商和承辦商)
索取或接受其提供的任何利益(包括佣金)。

 幼稚園亦應以書面形式知會所有供應商和承辦商，如向幼稚園校董或職
員提供任何與他們職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行為，而校方可在訂單或報
價/招標條款內加入這項聲明，以防止賄賂。

 幼稚園應要求所有參與採購的校董和職員，簽署承諾書，承諾如得知其
本人或家人現正或將會與供應商有密切的連繫，會盡早向校董會作出書
面申報，並承諾不會在未經授權下披露有關報價/招標的資料。

13 內部財務監管(一些例子)



 採購活動：

 不同的採購限額有不同的採購安排。

 職員必須訂立清晰的分工。

如辦學團體/營辦機構擬供應物品及提供服務予有關幼稚園，他
們應被視為競投者之一，並與其它競投者一樣，須經過競投及
相同的甄選程序。

如幼稚園擬以單一報價/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/營辦機構採購
物品及服務，須事先得到校董會的批准。

 必須妥善備存採購紀錄，以供查核。

14 內部財務監管(一些例子)



(4) 提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

 教育局每年會發出通告，要求幼稚園按指明的格式及
日期以幼稚園名義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，
並連同核數師的報告一併提交。經審核帳目必須由校
監簽署，並蓋上學校印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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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審核周年帳目的跟進

經審核周年帳目函件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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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審核周年帳目的跟進 (續)
「有關以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資助支付的開支」樣本

19

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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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幼稚園行政手册》
第4章附錄4.1

可使用「幼稚園教育計
劃資助」的一般營運開
支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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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幼稚園行政手册》
第4章附錄4.2

不能以「幼稚園教育計
劃帳」和「學校帳」支
付的開支項目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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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核數

 教育局會適時揀選一定數目的幼稚園進行稽核，並檢視其會
計帳目/系統及內部監控是否符合幼稚園教育計劃的要求。

 教育局在進行財務核數的過程中，如發現幼稚園的會計程序
及/或採購活動有不妥善之處，有關幼稚園須盡力改善。

 詳情請參閱《幼稚園行政手册》第4章第4.5.3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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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核數的跟進
「有關內部監控程序不
足事宜」函件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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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核數的跟進(續)
「有關內部監控程序不足事宜」函件樣本

證明文件

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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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局通告第7/2016 號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」

 教育局通告第16/2013號 「幼稚園收取費用、售賣教

育用品及提供收費服務」

《幼稚園行政手冊》第4章 學校財務

《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》

 財務事宜常見問答及附錄

財務管理參考資料23



財務管理參考資料(續)

www.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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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確保學校設有防貪系統

社會人士期望校董、教師及其他職員具有高度的廉潔操
守。
1. 制定接受利益和捐贈的指引
2. 管理利益衝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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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%必須用於教

學人員薪酬和相

關開支40%日常營運開支可

用於教學人員薪酬和

相關開支

單位資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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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層級的採購限額載列如下：


